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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房产婚后“加名”，离婚时能平分吗？近期，天津市河北区法院
审结的一起离婚财产分割案引发关注。男方为了表达爱意将自己婚前
的房屋加上了女方的名字，两人约定，女方享有房屋50%的份额。不到
两年，女方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男方按照之前约定将房屋的50%
份额，按照房屋市场价格的50%向其支付折价款。法官最终引导当事
人达成一致，房屋归男方所有，男方按照房屋市场价的约20%向女方支
付折价款。

婚前房产婚后“加名”现象如今比较多见，而由“加名”引起的离婚时
财产分割争议也频繁发生，那么“加名”是否意味着平分？法律又该如何
兼顾公平与婚姻伦理？

今天的《故事绘》结合多起典型案例进行法律解读。 北京大成（西安）律师事务所韩朝泽律师介绍，婚前
房产“加名”本质为婚前财产赠与，通常带有以缔结婚姻
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性质。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
法解释（二）》第五条第二款，婚前加名后房产转为夫妻
共同财产，但离婚分割时需结合赠与目的、婚姻存续时
间等综合判断补偿比例。

婚后“加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约定，一般视为对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的共有状态确认。即使购房款来
源于一方婚前财产，加名后房产即转化为共同共有，但
分割时仍需考虑贡献、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

“婚前加名的分割特点是附条件赠与属性显著，若
婚姻存续时间短，法院可能认定赠与目的未完全实现，
倾向于降低补偿比例；若婚姻存续时间长，长期婚姻虽
无直接出资贡献，但因共同生活时间长、家庭责任分担，
法院可能支持更高补偿比例。”韩朝泽说，婚后加名的分
割特点是共有财产属性明确，婚后加名一般直接认定为
共同共有，但分割时仍需结合贡献、过错等因素。例如，
若另一方对家庭无显著贡献或婚姻短暂，补偿比例可能
低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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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生活中，男方为了让女方有安全感，会将工
资卡交由女方保管。那么，当婚姻最终走向离婚，男方
是否能将给女方保管的工资全额要回？

原告许柔（化名）与被告罗华（化名）于2022年11月
经人介绍认识后确认恋爱关系并办理登记结婚。许柔
母亲收到罗华彩礼90000元，罗华自2022年11月至2023
年7月的工资共计52000元交由许柔保管。

2024年 7月，许柔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法院提起
离婚诉讼，罗华同意离婚，要求许柔返还彩礼50000元及
双方婚姻存续期间交给许柔保管的52000元工资。

法院审理认为，夫妻关系的存续，需要以良好的夫
妻感情为基础，并相互履行扶养扶助的夫妻义务。原告
许柔诉请离婚，被告罗华同意离婚，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罗华主张许柔返还其 52000元工资问题，法院
认为，许柔、罗华没有对共同生活期间的收入做出明确
归个人所有的约定，罗华将其工资交由许柔保管的
52000元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予以分割，即许柔向罗
华返还 26000 元，罗华主张许柔返还 52000 元，于法无
据，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罗华主张返还彩礼50000元的问题，法院认为，
许柔、罗华自2022年11月办理结婚登记，并按民间习俗
举行了婚礼和共同生活一年多，故被告主张返还彩礼
50000元，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依法判决，原告许柔与被告罗华离婚，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52000元，即原告许柔向被告罗华返还26000
元。

□新闻延伸

交给老婆保管的工资
离婚了能全部要回来吗？

（华商报 中国普法）

夫妻任意一方将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等交由另
一方保管，仅是对共同财产的日常管理，并不改变财
产的共有性质。离婚时，保管方无权主张该财产归其
个人所有，另一方亦不能直接要求全部“返还”，而是
根据相关法律通过共同财产分割程序处理。

法官提醒

崔某某与陈某（男）于2009年1月
登记结婚。2009年2月，陈某某将其婚
前购买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崔某某、陈
某某双方名下。陈某某为再婚，与前
妻育有一女陈某。崔某某与陈某某结
婚时，陈某 15岁，平时住校，周末及假
期回家居住。崔某某与陈某某未生育
子女。

2020年，双方因家庭矛盾分居，崔
某某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其与陈某某
离婚，并由陈某某向其支付房屋折价
款 250万元。陈某某辩称，因崔某某
与其女儿陈某关系紧张，超出其可忍
受范围，双方感情已破裂，同意离婚。
崔某某对房屋产权的取得没有贡献，
而且，婚后陈某某的银行卡一直由崔
某某保管，家庭开销均由陈某某负担，
故只同意支付 100万元补偿款。诉讼
中，双方均认可案涉房屋市场价值600
万元。

审理法院认为，崔某某与陈某某
因生活琐事及与对方家人矛盾较深，
以致感情破裂，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婚
姻关系，与法不悖，予以准许。案涉房
屋系陈某某婚前财产，陈某某于婚后
为崔某某“加名”系对个人财产的处
分，该房屋现登记为共同共有，应作
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至
于双方争议的房屋分割比
例，该房屋原为陈某某婚
前个人财产，崔某某对
房屋产权的取得无贡
献，但考虑到双方婚
姻已存续十余年，结
合双方对家庭的贡献
以及双方之间的资金
往来情况，酌定崔某
某可分得房屋折价款
120 万元。该判决作
出后，双方均未提出
上诉，判决已发生法
律效力。

2019年 9月 3日，赵某与王某签订婚前协
议书，约定“赵某与王某房产、车子无论婚前婚
后购买、无论谁出资（包括第三人，或者双方亲
人）均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的产权，
登记后一个星期内赵某房产证上需添加王某
名字，属夫妻共同财产，此协议双方签字并公
证后生效”。签订后，双方未到公证处对该协
议进行公证。9月12日，赵某与王某在民政局
登记结婚。9月16日，双方在不动产登记中心
签订婚内赠与协议，协议载明：“某房屋所有权
人为赵某，赵某将该房屋个人名下一半份额赠
与配偶王某所有，王某接受此赠与，占份额
50%，以后如有产权纠纷与登记机关无关。”二
人于当日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手续。

双方均为再婚，婚后亦未生育子女。婚后
不到半年时间，二人因多种原因分居。后赵某
向法院起诉，请求与王某离婚，并要求上述房
屋归其所有。王某则认为按照之前约定该房
屋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理应分得一半，双方
就房屋如何分割产生较大分歧。

法院审理后认为，二人之间符合法律规定
认定的夫妻感情破裂情形，对赵某主张离婚的
请求予以支持。双方的争议焦点为登记在二
人名下的案涉房屋所有权归属及所有人是否
应补偿对方房屋折价款问题。双方婚后在基
于婚前协议书的基础上，赵某将所有的房屋一
半份额赠与王某，并将房屋转移登记至双方名
下，故案涉房屋现系赵某与王某夫妻共同财
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

条第二款规定，本案案涉房屋系赵某婚
前个人财产，赵某赠与王某房屋所有
权份额是为了双方能够顺利缔结婚
姻并给予王某一定的保障，而婚后
赵某与王某共同生活时间比较短
暂，未形成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且
在二人分居后案涉房屋也一直由
赵某居住使用，故法院酌定二人
共有房屋所有权归赵某，本着
公平原则，由赵某补偿王某
部分房屋折价款。现二人
均认可该房屋价值 16 万
元，法院酌定由赵某补偿王
某房屋折价款2万元。


